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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法律意见书 

编号：01F20255971 

致：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中芯国际”）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所

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出具。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重组有

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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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

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

相关交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

前，委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

陈述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

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

授权。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所

律师已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

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位出

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2-1-5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栏

中的含义或全称：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中芯国际/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人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A 股股票代码：688981 

目标公司/标的公

司/中芯北方 
指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集成电路制造

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指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亦庄国投 指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工投 指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关村集团 指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芯控股 指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芯集电 指 中芯集电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中芯北京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中芯京城 指 中芯京城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中芯上海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大唐香港 指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鑫芯香港 指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交易标的 
指 目标公司 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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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49%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49%股权 

评估基准日/审计基

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组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即

2025 年 8 月 31 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补充协议》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重组报告书（草

案）》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 

报告期、最近二年

或最近二年又一期 
指 

为本次重组披露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即 2023 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资产交割日 指 
指目标公司 49%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之

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香港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国泰海通/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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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审计报

告》 
指 

安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 70017693_B03

号”《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止 8 个月期间）》 

《中芯北方审计报

告》 
指 

安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安永华明（2025）审字第 70124268_B01

号”《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已审财务报表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止 8 个月期

间）》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东洲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5]第 3160 号”《中

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区域，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境外 指 境内以外的国家及地区 

中国法律 指 
中国境内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

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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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相关补充协议以及《重组报告书（草案）》。

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亦庄国投、中关村集

团、北京工投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中芯北方 49.00%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东洲评估以 2025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中芯北方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8,285,900.00 万元。基

于前述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为 4,060,091.00

万元，均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总对价

（元） 

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的对价金额（元） 

1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26,514,880,000 26,514,880,000 

2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7,457,310,000 7,457,310,000 

3 亦庄国投 4,764,392,500 4,764,392,500 

4 中关村集团 932,163,750 932,163,750 

5 北京工投 932,163,750 932,163,750 

合计 40,600,910,000 40,600,910,00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中芯北方 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中芯北方 100%股权，中芯北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二）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本次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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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0.004 美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科创板。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亦庄国投、中关村集团、北京工投等 5 名交易对方。该等交易对方以其

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49%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2）认购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方式，发行对象

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均价 92.75 元 /股的 80%（交

易均价的计算方式为：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

量），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74.20 元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

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除上述除权、除息事项导致的发行价格调整外，本次交易不设置发

行价格调整机制。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发行股

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数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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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

各交易对方所能换取的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不足 1 股部分对应的标的资产无偿

赠予给上市公司，进行向下取整处理。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

为 547,182,073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获得股份数量（股） 

1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357,343,396 

2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100,502,830 

3 亦庄国投 64,210,141 

4 中关村集团 12,562,853 

5 北京工投 12,562,853 

合计 547,182,073 

如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如涉及）的评估结果与确定上表发行数量所依

据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不一致的，将基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重新确

定股份对价金额与发行数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

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5、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中芯国际发行

的股份，锁定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

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交易对方基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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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股份因中芯国际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部分，亦按照前述

安排予以锁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各方同意将根据

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在重组过渡期（即评估基准日至标的公司股权交

割日），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按照交割日后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享有或承担。标的公司在交割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如有）由交割日后标的

公司的股东按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发行前

的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7、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均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不涉及现金支付。 

8、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上市公司及

交易对方应在注册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交易。交易对方应积极配合上

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于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资

产的交割手续，使得标的资产能够尽快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办理完

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应于交割日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聘请符合《证

券法》相关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交易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在结算公司的

登记手续、由结算公司将相应的股份登记至各交易对方名下及在上交所

办理上市或挂牌手续，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新增发行股份的变

更登记手续，相应交易对方应就此向上市公司提供必要的配合。  

自交割完成之日起，上市公司即成为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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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权益、义务与责任；交易对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

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

或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于登记结算公司之日起，各交易对方就因本次发行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9、决议的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如果本次交易方案已于该有效期内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

以注册，则该授权的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 

（三）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 49.00%股权。根据上市公

司、中芯北方经审计的 2024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指

标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及交易金

额孰高值 

资产净额及交易

金额孰高值 
营业收入 

中芯北方 49.00%股权（A） 4,060,091.00 4,060,091.00 635,976.38 

中芯国际（上市公司，B） 35,341,529.57 14,819,061.26 5,779,556.98 

财务指标比例（A/B） 11.49% 27.40% 11.00% 

注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上表中芯北方 49.00%股权的“资产总

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取相应交易金额，“营业收入”取

中芯北方 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与该次收购股权比例的乘积； 

注 2：中芯国际、中芯北方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24 年度

财务报表，资产净额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相关财务指标占上市公司

相关财务数据的比例均未高于 50%，本次交易未达到《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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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重组前 36 个月内，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报告

书（草案）》以及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情况，预计本次重组完成后，

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第一大股东不发生变化。本次重组预计不存

在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情况。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五）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上市公司董事黄登山在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担任副总裁，根据《上市规则》，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此外，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是中芯北方持股比例超过 10%的股东，而另一交易

对方亦庄国投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芯京城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超过 10%的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及亦庄国投均为

公司的关连人士。 

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在

后续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亦将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二、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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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3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英文名称为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A 股股票代码为 688981。 

2、 上市公司设立及历次主要股本变动情况 

2000 年 4 月 3 日，中芯国际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2004 年 3 月 18 日，公司

的普通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号：981；证券简称：中芯国际。同日，公

司的美国预托证券股份（ADS）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纽交所”）挂牌，股票代

号：SMI。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司的预托证券股份从纽交所退市并进入美国场

外交易市场交易，美国预托证券已于 2021 年 3 月 4 日（美国东部时间）终止。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同意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78 号），公司发行 A 股股票

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2020 年 8 月 14 日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后，公司本次注册最终发行股数为 1,938,463,000 股，发行新增股份

于 2020年 8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全部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自 A 股上市以来，中芯国际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1）2020 年度 

2020 年度，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5,056,868,912 

A 股发行股数 1,938,463,000 

认购权行使、受限制股份单位行使及可转

债转股 
708,175,615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703,507,527 

（2）2021 年度 

2021 年度，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703,507,527 

认购权行使、受限制股份单位行使及可转

债转股 
200,349,028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03,85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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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度 

2022 年度，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03,856,555 

A 股限制性股票 18,939,720 

员工持股计划新增股份、可转债转股、股

份回购注销原因相互抵消后减少股数 
10,131,579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12,664,696 

（4）2023 年度 

2023 年度，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12,664,696 

A 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6,206,452 

港股股份激励计划新增股份 17,684,612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46,555,760 

（5）2024 年度 

2024 年度，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46,555,760 

A 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4,749,957 

港股股份激励计划新增股份 14,844,249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76,149,966 

（6）2025 年 1-11 月 

2025 年 1-11 月，中芯国际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普通股股份数（股）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7,976,149,966 

A 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1,203,420 

港股股份激励计划新增股份 12,823,523 

2025 年 11 月 30 日已发行普通股数 8,000,17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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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且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分别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

路投资中心、亦庄国投、北京工投、中关村集团。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1、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根据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信息 

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40918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18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新 

注册资本 8,07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14-09-26 至 2029-09-25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943,598.06  36.4668%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1,798,865.48  22.2853%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899,432.74  11.1426% 

4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817,666.13  10.1297%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408,833.06  5.0648% 

6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

司 
408,833.06  5.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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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7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08,833.06 5.0648% 

8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14,473.26 1.4182% 

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114,473.26 1.4182% 

10 
武汉中信科资本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883.31 0.5065% 

1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40,883.31 0.5065% 

12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883.31 0.5065% 

13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9,811.99 0.1216% 

14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8,176.66  0.1013% 

15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8,176.66  0.1013% 

16 
上海武岳峰浦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76.66  0.1013% 

合计 8,072,000 100.0000%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标的公司 32%的股权，根据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填写的

调查表、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中芯北方的工商档案，

其认购标的公司的股权系自有资金，股权权属清晰，所持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

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为私募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D5797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26 日 

备案时间 2015 年 3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据此，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具备参与本

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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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067926966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 号院 19 号楼 6 层 1 单

元 601-14A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92,325.698492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9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2027 年 9 月 8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 50.9781% 

2 
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25.4890%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0,364.07 17.9351%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 5.0978% 

5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961.628492 0.5000% 

合计 392,325.698492 100.0000%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持有标的公司 9%的股权，根据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填写的

调查表、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中芯北方的工商档案，

其认购标的公司的股权系自有资金，股权权属清晰，所持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

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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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为私募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22213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9 日 

备案时间 2014 年 12 月 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据此，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合伙企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具备参与本

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3、 亦庄国投 

根据亦庄国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亦庄国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684355290F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22 号院 1 号楼 25 层 2501 

法定代表人 陈志成 

注册资本 6,704,462.3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6 日 

合伙期限 2009 年 2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自有办公用房出租。（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亦庄国投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财政国资局 
6,704,462.35 100.00 

合计 6,704,462.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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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国投持有标的公司 5.75%的股权，根据亦庄国投填写的调查表、本所律

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中芯北方的工商档案，其认购标的公司

的股权系自有资金，股权权属清晰，所持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

制情况。 

根据亦庄国投填写的调查表，亦庄国投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据此，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亦庄国投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亦庄国投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4、 北京工投 

根据北京工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工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35110091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5 号钱粮胡同 38 号 2 幢 6 层 B601-1 

法定代表人 岳鹏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2 月 28 日 

合伙期限 2002 年 2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工投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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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投持有标的公司 1.1250%的股权，根据北京工投填写的调查表、本所

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中芯北方的工商档案，其认购标的公

司的股权系自有资金，股权权属清晰，所持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

限制情况。 

根据北京工投填写的调查表，北京工投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据此，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工投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工投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5、 中关村集团 

根据中关村集团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关村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信息 

名称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531192122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 7 号楼 10-14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妍 

注册资本 1,692,203.0593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3 月 31 日 

合伙期限 2010 年 3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技术中介服务；科技企业孵化；基础设施建设。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

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关村集团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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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出资比例 

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8,531,092,247 50.41% 

2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2,600,000,000 15.36% 

3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500,000,000 8.86% 

4 
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892,536,306 5.27% 

5 
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

限公司 
688,299,689 4.07% 

6 
北京北控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 
500,000,000 2.95% 

7 
北京首钢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0,000 2.95% 

8 
北京望京新兴产业区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427,065,397 2.52% 

9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85,693,293 2.28% 

1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75,229,358 1.63% 

11 

北京京东开光机电一体

化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

司 

205,088,155 1.21% 

12 
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0,000,000 1.18% 

13 
北京市石景山区国有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135,026,148 0.80% 

14 
北京东方文化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82,000,000 0.48% 

合计 1,692,203.0593 100.00% 

中关村集团持有标的公司 1.1250%的股权，根据中关村集团填写的调查表、

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中芯北方的工商档案，其认购标

的公司的股权系自有资金，股权权属清晰，所持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

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中关村集团填写的调查表，中关村集团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据此，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关村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关村集团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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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上市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

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交易对方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设立、有效

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上述交易各方均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重组的相关合同和协议 

（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上市公司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亦庄国投、北京工投、

中关村集团于 2025 年 9 月 8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就本次重组

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方案作出了约定，包括人员安排、债权债务处理、过

渡期间损益归属、交易实施等事宜。 

上市公司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亦庄国投、北京工投、

中关村集团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各方就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予以确认，并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股份数

量予以确定。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协议已经各方有效签署，协议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等协议将自各方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

得到满足后生效，对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均具有约束力。 

四、 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 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5 年 9 月 8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

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对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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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2、 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已履行交易对方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所必需的内部授权或

批准。 

（二） 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国资监管有权单位备案； 

3、中芯北方根据其章程规定批准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转让标的

资产事宜； 

4、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5、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其他相关有权机构（如有）批准本次交易； 

6、香港联交所必要的审批程序。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

组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在尚需履行的程序履行完毕

后，本次重组可依法实施。 

五、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的中芯北方 32%股权、集

成电路投资中心持有的中芯北方 9%股权、亦庄国投持有的中芯北方 5.75%股权、

北京工投持有的中芯北方 1.125%股权及中关村集团持有的中芯北方 1.125%股权，

共计中芯北方 49%股权，中芯北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 中芯北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等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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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芯北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071737747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 18 号 9 幢 

法定代表人 刘训峰 

注册资本 480,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7 月 12 日至 2038 年 7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半导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含

线宽 28 纳米及以下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制造）、针测及测试、

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

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 
153,600 32.00 货币 

2 中芯控股 122,400 25.50 货币 

3 中芯集电 62,400 13.00 货币 

4 中芯北京 60,000 12.50 货币 

5 
集成电路投资

中心  
43,200 9.00 货币 

6 亦庄国投  27,600 5.75 货币 

7 中关村集团  5,400 1.125 货币 

8 北京工投  5,400 1.125 货币 

合计 480,000 100.00 - 

（二） 中芯北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国际通过中芯控股、中芯集电、中芯北京

间接持有中芯北方51%股权，系中芯北方的间接控股股东。报告期内，中芯国际

股权较为分散，不存在任何单一持股30%以上的股东。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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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名持股比例大于5%的股东，即大唐香港，持股比例为14.09%，无法对中芯

国际实施控制。中芯国际现有9名董事，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中芯国际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中芯国际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或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因此，中芯国际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中芯北方的间接控股股东为中芯国际，无实际控制人。 

（三） 中芯北方的历史沿革 

1、 2013 年 7 月，公司设立 

中芯北方系于2013年7月12日由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关村集团和北京工

投设立。 

2013年6月3日，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关村集团和北京

工投签署了《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程》。 

2013年6月18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设立中外合

资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的批复》（京技管项审字[2013]97

号），同意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关村集团、北京工投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中芯北方，投资总额35.9亿美元，注册资本12亿美元，其

中中芯北京以4.95亿美元等值人民币现金出资，中芯国际以1.65亿美元现汇出资，

中关村集团以4.86亿美元等值人民币现金出资，北京工投以0.54亿美元等值人民

币现金出资。 

2013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商外资京字[2013]18014号）。 

2013年7月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京）

名称预核（外）字[2013]第0000058号），同意中芯北方的企业名称为“中芯北

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2013年7月1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110000450237646）。 

2013年10月8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验字[2013]YZ1310号），截至2013年9月27日，中芯北方已收到全体股东首

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24,0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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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北方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芯北京 49,500 9,900 41.25 货币 

2 中关村集团 48,600 5,400 40.50 货币 

3 中芯国际 16,500 3,300 13.75 货币 

4 北京工投 5,400 5,400 4.50 货币 

合计 120,000 24,000 100.00 - 

2、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年12月2日，中关村集团和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中关村集团将其持有的中芯北方36%的股权（对应认缴但未实缴的注册资本4.32

亿美元）无对价转让给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2014年12月3日，经中芯北方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作出董事会决议如下：（1）

同意中关村集团将其持有的中芯北方36%股权转让集成电路投资中心；（2）审

议批准《合资合同修订》；（3）审议批准《公司章程修订》。 

2014年12月8日，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关村集团、北

京工投和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签署了《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

程修订》。 

2014年12月1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芯北方集

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申请的批复》（京技管项审字[2014]262

号），同意中关村集团将其持有的中芯北方36%的股权转让给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2014年12月1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营业执照》（注

册号：110000450237646）。 

2015年1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商外资京字[2013]18014号）。 

2015年1月30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验字[2015]第0001号），截至2014年12月29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北京、

中芯国际和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的实缴注册资本56,000万美元，累计实缴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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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0,0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66.67%。 

中芯北方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芯北京 49,500 33,000 41.25 货币 

2 

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 

43,200 25,200 36.00 货币 

3 中芯国际 16,500 11,000 13.75 货币 

4 中关村集团 5,400 5,400 4.50 货币 

5 北京工投 5,400 5,400 4.50 货币 

合计 120,000 80,000 100.00 - 

3、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增资 

2016年4月28日，经中芯北方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作出董事会决议如下：（1）

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2亿美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为24亿美元；（2）

同意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以现金认购公司增资6.36亿美元；同意中芯国际以现金认

购公司增资4.59亿美元；同意中芯北京以现金认购公司增资1.05亿美元；（3）上

述增资完成后，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中芯国际6.24亿美元，占公司

注册资本的26%；中芯北京6亿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国家集成电路基

金6.36亿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6.5%；集成电路投资中心4.32亿美元，占公司

注册资本的18%；中关村集团0.54亿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25%；北京工投

0.54亿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25%；（4）同意签署增资扩股协议；（5）同

意修改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 

2016年5月，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关村集团、北京工

投、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签署了经修改和重述的《中芯北方集

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程》。 

2016年6月3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芯北方集成

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申请增资扩股的批复》（京技管项审字[2016]122号），

同意中芯北方投资总额不变，注册资本由12亿美元增加至24亿美元，新增12亿美

元注册资本中，由外方股东中芯国际以46,849.083012万美元现汇缴付；由中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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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芯北京以23,988.416988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现金方式缴付；由新的中国投资者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以63,6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现金方式缴付。 

2016年6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商外资京字[2013]18014号）。 

2016年6月3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071737747W）。 

2016年1月20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字[2016]第0015号），截至2015年12月28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北京、中

芯国际和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的实缴注册资本13,750万美元。2016年8月10日，北

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恒验字[2016]第0004

号），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北京、中芯国际和国家集成电

路基金的实缴注册资本105,613.1476万美元，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199,363.147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83.07%。 

中芯北方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国家集成电路基

金 
63,600 63,600 26.50 货币 

2 中芯国际 62,400 35,550.90 26.00 货币 

3 中芯北京 60,000 58,024.7476 25.00 货币 

4 
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 
43,200 31,387.5 18.00 货币 

5 中关村集团 5,400 5,400 2.25 货币 

6 北京工投 5,400 5,400 2.25 货币 

合计 240,000 199,363.1476 100.00 - 

4、 2017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 

2017年6月16日，中芯北方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全体董事同意签

署《增资扩股协议》及修订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 

2017年8月10日，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芯控股、中关

村集团、北京工投、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签署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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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扩股协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40,000万美元增加至480,000万美元，增资额

240,000万美元将由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中芯控股、亦庄国投认缴，其中国家集

成电路基金认缴90,000万美元，中芯控股认缴122,400万美元，亦庄国投认缴

27,600万美元。 

2017年8月，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国际、中芯控股、中关村集

团、北京工投、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签署了经修改

和重述的《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增资已获得“京开外资备201700390”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 

2017年12月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071737747W）。 

2016年9月20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验字[2016]第0006号），截至2016年8月30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北京、

中芯国际和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的实缴注册资本35,924.3524万美元。2016年12月8

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恒验字[2016]

第0008号），截至2016年11月11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国际和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的实缴注册资本4,712.50万美元。2018年4月10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恒验审字[2018]第0002号），截至2017年12

月20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控股、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的实缴注册资

本60,000万美元，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300,0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62.50%。 

中芯北方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国家集成电路基

金 
153,600 86,100 32.00 货币 

2 中芯控股 122,400 30,600 25.50 货币 

3 中芯国际 62,400 62,400 13.00 货币 

4 中芯北京 60,000 60,000 12.50 货币 

5 
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 
43,200 43,200 9.00 货币 

6 亦庄国投 27,600 6,900 5.75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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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关村集团 5,400 5,400 1.125 货币 

8 北京工投 5,400 5,400 1.125 货币 

合计 480,000 300,000 100.00 - 

5、 2018 年 1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年11月24日，中芯北方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全体董事同意中

芯国际将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13%的股权（出资额6.24亿美元）转让给中芯集电1，

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合资合同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7年12月1日，中芯国际和中芯集电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芯国际

将其持有的中芯北方13%的股权（对应实缴的注册资本6.24亿美元）转让给中芯

集电。中芯集电同意受让中芯北方13%股权，并将该等股权作为中芯国际对其的

出资。 

2017年12月25日，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集电、中芯控股、中关

村集团、北京工投、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签署了《中

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次股权转让已获得“京开外资备201800048”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

回执》。 

2018年1月3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071737747W）。 

中芯北方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国家集成电路基

金 
153,600 86,100 32.00 货币 

2 中芯控股 122,400 30,600 25.50 货币 

3 中芯集电 62,400 62,400 13.00 货币 

4 中芯北京 60,000 60,000 12.50 货币 

5 
集成电路投资中

心 
43,200 43,200 9.00 货币 

                                                 
1 转让时，中芯集电名称为“中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名称变更为“中芯集电投资（上

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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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亦庄国投 27,600 6,900 5.75 货币 

7 中关村集团 5,400 5,400 1.125 货币 

8 北京工投 5,400 5,400 1.125 货币 

合计 480,000 300,000 100.00 - 

6、 2019 年 7 月，变更经营范围 

2019年4月1日，中芯北方全体董事收到《关于因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而修订合

资合同及章程的议案》，一致同意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半导体（硅片及各

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含线宽28纳米及以下大规模数字集成电

路制造）、针测及测试、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

服务、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并同意就上述变更对合资合同及公司章程进

行修订。 

2019年7月，中芯北方全体股东中芯北京、中芯集电、中芯控股、中关村集

团、北京工投、集成电路投资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签署了经修改

和重述的《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章程》。 

2019年7月8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部门出具了《外商投资企

业变更备案回执》（编号：京开外资备201900219号），对本次变更予以备案。

同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向中芯北方核发新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071737747W）。 

7、 2019 年 12 月，完成注册资本实缴 

2019年3月7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验审字[2019]第0001号），截至2018年12月28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控股、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的实缴注册资本90,000万美元。 

2020年1月7日，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天恒验审字[2020]第0001号），截至2019年12月13日，中芯北方已收到中芯控股、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亦庄国投的实缴注册资本90,000万美元。至此，中芯北方已

收到全体股东累计实缴注册资本480,0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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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芯北方设立的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获得

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与工商登记，合法有效。 

2、中芯北方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已经足额到位，股权设置、股本结构

合法有效、股权清晰，不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 

3、中芯北方的股权未设定质押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未被司法查封或

冻结，不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 

（四） 中芯北方的业务 

1、 中芯北方的经营范围 

根据中芯北方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中芯北方的经营范围为半导

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含线宽 28 纳米及以下大

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制造）、针测及测试、光掩膜制造、测试封装；与集成电路有

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中芯北方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芯北方的业务与其《营业执照》

所记载的经营范围相符，中芯北方的经营范围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 

2、 经营资质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其各项资质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

方拥有的资质文件具体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高新技术企业 GS202211000117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北京市财政

局、国家税务总局

北京市税务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三年  

2 排污许可证 
911103020717377

47W001Q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行政审批局 

2021 年 10 月

29日至 2026年

10 月 28 日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京环辐证[S0076]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至 2026 年 10

月 2 日 

4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3113101078053

5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至 202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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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5 报关单位备案证明 —— 亦庄海关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中芯北方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中芯北方的经营范围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芯北方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相关许可、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的业务

合法、合规，其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 中芯北方的主要资产 

1、 对外投资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不存在对外股权投资。 

2、 土地使用权与房产所有权 

（1） 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共计拥有 1 宗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号 坐落 用途 

权利

类型 

权利

性质 
面积（M

2）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京技国用

（2015 出）

第 00021 号 

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核

心区 47 号街

区 

工业

用地 

国有

建设

用地

使用

权 

出让 113,673.70 
2052年 12

月 30 日 
无 

（2） 房屋所有权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共计拥有 8 处自有房产，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号 坐落 用途 面积（M

2） 
他项

权利 

1 
京（2019）开不动

产权第 0003580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6 号 1 层 101 
门卫 20.34 无 

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4 号 1 层 101 
危险品库 955.0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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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号 坐落 用途 面积（M

2） 
他项

权利 

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0 号楼 1 至 3 层
101 

化学品库 3,153.63 无 

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5 号 1 层 101 
硅烷站 166.73 无 

5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3 号楼-2 至 7 层
101 

生产研发

综合楼 
69,540.26 无 

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18号院9号楼-1至4层101 
动力厂房 28,011.82 无 

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1 号楼 1 至 4 层
101 

厂房及连

廊 
90,829.99 无 

8 
京（2019）开不动

产权第 0006024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

道 18 号院 12 号楼 1 至 4 层
101 

厂房 89,793.44 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芯北方名下合法拥有的上述所列房屋所有权及

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晰，未设置抵押或其他他项权利，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不

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 

3、 尚在建设中的重大建设项目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不存在尚在建设中的重大建

设项目。 

4、 已建成投产的重大项目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已建成投产的重大项目为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相关项目履行的主要审批程序情况如下： 

1）投资项目备案 

2013 年 8 月 25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发改高技[2013]1508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建设 12 英寸集

成电路生产线项目核准的批复》以及 2016 年 7 月 25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出具了“京发改（核）[2016]203 号”《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外合资中芯

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产 B3 项目核准的批复》。 

2）环保批复及验收 

项目 环评批复 环评验收 节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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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批复 环评验收 节能审查 

12 英寸

集成电

路生产

线项目

（3.5 万

片/月） 

2011 年 7 月 21 日，环境保护部出

具了“环审[2011]181 号”《关于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

限公司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该项目包括中芯国际集

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中

芯北京”）的二期扩建工程，内容

包括：新建 2 座厂房和 2 条 3.5 万

片/月 12 英寸芯片生产线。 

2013 年 5 月 3 日，北京市环境保护

局出具了“环评[2013]-17”《关于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

限公司二期项目变更建设单位及

项目名称有关意见的函》，将中芯

北京二期项目的建设单位由中芯

北京调整为中芯北方，项目建设地

点、建设规模、生产工艺及环保措

施等不变化，该项目包括新建两座

厂房和 2 条 3.5 万片/月 12 英寸芯

片生产线。 

 

2019 年 8 月 2 日，中

芯北方获得《中芯北

方集成电路制造（北

京）有限公司建设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

（B2 厂）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该项

目生产规模为一条

3.5 万片/月 12 英寸芯

片生产线。 

2013 年 1 月评估单位

出具《建设 12 英寸集

成电路生产线项目节

能评估报告》 

2013 年 7 月 7 日，国

家发改委出具《建设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

产线项目节能评估报

告的审查意见》 

增资扩

产B3项

目（3.5

万 片 /

月） 

2021 年 12 月 1 日，

中芯北方获得《中芯

北方集成电路制造

（北京）有限公司建

设 12 英寸集成电路

生产线项目（原中芯

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北京）有限公司二

期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该项

目月产 12 英寸集成

电路芯片 7 万片。 

2016 年 1 月评估单位

出具《中芯北方增资

扩产 B3 项目节能专

篇》 

2016 年 5 月 4 日，北

京市发改委出具《中

芯北方增资扩产 B3

项目节能专篇的审查

意见》 

中芯北

方扩产

技改项

目 

2020 年 12 月 29 日，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了“经环保

审字[2020]0118 号”《关于中芯北

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中芯北方扩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该项目拟扩建现

有 12 英寸芯片生产线，将产能从 7

万片/月提升至 10 万片/月。 

2015 年 6 月 18 日，

中芯北方获得《中芯

北方扩产技改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

见》 

根据当时适用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审查办法（2016）》，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

满 1,000 吨标准煤，

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无需

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5、 租赁房屋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的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不动产权证号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1 中芯北方 
密尔克卫（天津）供

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津（2022）西青

区不动产权第

1065430 号 

2,000-6,000
注

1
 

2023年 10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 

2 中芯北方 
北京苏宁物流有限公

司 

京（2016）通州

区不动产权第

0052008 号 

0-6,000.00 
注 2

 

2023年 10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 

3 中芯北方 
天津环捷物流有限公

司 

房地证津字第

114011403750号 
1,980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 

注 1：根据双方签订的《危险化学品仓储及运输服务合同》，合同期内租用面积参考范围为

2,000-6,000 平米，以 3 或 6 个月为周期确认当期实际租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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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根据双方签订的《仓储服务协议》，合同期内租用面积参考范围为 0-6,000 平米，以

3 或 6 个月为周期确认当期实际租用面积。 

6、 知识产权 

（1） 商标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北方尚未拥有已获注册的商标。 

（2） 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北方拥有 65 项已获批准的境内专利，其中 30 项为发明

专利、35 项为实用新型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1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一种嵌入式闪存的

制作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325281.3 2013-07-30 继受取得 

2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的形成

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337245.9 2013-08-05 继受取得 

3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浮栅及其形成方法、

闪存单元及其形成

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365627.2 2013-08-20 继受取得 

4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提高数据保持能力

的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567433.0 2013-11-14 继受取得 

5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一种制作嵌入式闪

存栅极的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740775.8 2013-12-27 继受取得 

6  
中芯上海,

中芯北方 

闪存器件及其形成

方法 

发明

授权 
201310745691.3 2013-12-30 继受取得 

7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半导体器件及其制

作方法、电子装置 

发明

授权 
201710032568.5 2017-01-16 继受取得 

8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作方法、电子装

置 

发明

授权 
201710035429.8 2017-01-17 继受取得 

9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备方法、电子装

置 

发明

授权 
201710146656.8 2017-03-13 继受取得 

10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造方法 

发明

授权 
201710312298.3 2017-05-05 继受取得 

11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作方法 

发明

授权 
201711071030.1 2017-11-03 继受取得 

12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造方法和电子

装置 

发明

授权 
201711269210.0 2017-12-05 继受取得 

13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

其制作方法、电子装

置 

发明

授权 
201711473834.4 2017-12-29 继受取得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38c741e2badc5d0082424663be1ada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38c741e2badc5d0082424663be1ada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325bf29ed4b24b3e44eb307fe316d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325bf29ed4b24b3e44eb307fe316d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7475d5bbc364022992e53bd34dac5e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7475d5bbc364022992e53bd34dac5e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7475d5bbc364022992e53bd34dac5e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d1b98151377134aeb22e20b4e913dd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d1b98151377134aeb22e20b4e913dd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f13374ff45f2f3b34767c83eef12f9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f13374ff45f2f3b34767c83eef12f9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eebbc74c34d5fa4ba56f3b5160b7d4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eebbc74c34d5fa4ba56f3b5160b7d4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a165211bfab07206c8af3aa2805a0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a165211bfab07206c8af3aa2805a0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e7a2dbad5f6e3c261af6e081793e7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e7a2dbad5f6e3c261af6e081793e7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e7a2dbad5f6e3c261af6e081793e7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242d9e689dfdf225cae655746b894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242d9e689dfdf225cae655746b894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242d9e689dfdf225cae655746b894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0827a17f1d199d40ff5eb6e74981e1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0827a17f1d199d40ff5eb6e74981e1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b6bfe3e9370039b5159f833ed272a4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b6bfe3e9370039b5159f833ed272a4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1944a7db647b7aa6b9109d5f57233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1944a7db647b7aa6b9109d5f57233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1944a7db647b7aa6b9109d5f57233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6f736f4e9a41d3d72b4850cdca415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6f736f4e9a41d3d72b4850cdca415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6f736f4e9a41d3d72b4850cdca41502.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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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14  

中芯上海,

中芯北京,

中芯北方 

一种 NAND 器件及

其制作方法、电子装

置 

发明

授权 
201711482723.X 2017-12-29 继受取得 

15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267053.5 2020-04-07 原始取得 

16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492484.1 2020-06-03 原始取得 

17  中芯北方 
半导体器件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492607.1 2020-06-03 原始取得 

18  中芯北方 一种晶圆夹持装置 
发明

授权 
202010492466.3 2020-06-03 原始取得 

19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492511.5 2020-06-03 原始取得 

20  中芯北方 

转接板及其形成方

法、封装方法以及封

装结构 

发明

授权 
202010571641.8 2020-06-22 原始取得 

21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615707.9 2020-06-30 原始取得 

22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752555.7 2020-07-30 原始取得 

23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0850996.0 2020-08-21 原始取得 

24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1148796.7 2020-10-23 原始取得 

25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1354430.5 2020-11-26 原始取得 

26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11392467.7 2020-12-02 原始取得 

27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080103847.6 2020-12-17 原始取得 

28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110269371.X 2021-03-12 原始取得 

29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110317915.5 2021-03-25 原始取得 

30  中芯北方 
半导体结构及其形

成方法 

发明

授权 
202110420049.2 2021-04-19 原始取得 

31  中芯北方 冷却处理装置 
实用

新型 
202123251770.8 2021-12-22 原始取得 

32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晶圆支架 

实用

新型 
202223254718.2 2022-12-05 原始取得 

33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 EFEM 微环境

的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202223449790.0 2022-12-21 原始取得 

34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用于炉管设备

的管路 

实用

新型 
202320823875.6 2023-04-14 原始取得 

35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晶圆冷却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1861383.2 2023-07-14 原始取得 

36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门板的连接支

架 

实用

新型 
202321995092.2 2023-07-27 原始取得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55acf5699f41fdd041709bced70126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55acf5699f41fdd041709bced70126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55acf5699f41fdd041709bced70126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69a0acca8b4aebc468575b63de89fe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69a0acca8b4aebc468575b63de89fe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cf1cd9113066dfd0a0073831ef5a9f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cf1cd9113066dfd0a0073831ef5a9f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42f06b6a0cb3364d12b7ff8bfa07ac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42f06b6a0cb3364d12b7ff8bfa07ac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37dadb7514902796999f84dc25bbb0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575041978e9e221a64f7a10a44d95e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575041978e9e221a64f7a10a44d95e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22c257a5545b113cba004414ef389a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22c257a5545b113cba004414ef389a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22c257a5545b113cba004414ef389a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6600c2305931f3ee1850619300de1c3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6600c2305931f3ee1850619300de1c3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7b00548447b272b30372fbb6ebb15b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7b00548447b272b30372fbb6ebb15b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9445d88a45e382a99b4a331bb1ac96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9445d88a45e382a99b4a331bb1ac96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cbee600d357784647bbba652c5f2f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cbee600d357784647bbba652c5f2f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69ff9d96dc06a59499d1a678e56dcf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69ff9d96dc06a59499d1a678e56dcf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5416ca1756a7aa38327273c5fb892f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5416ca1756a7aa38327273c5fb892f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edabedda132b497f7af43d8a0577c8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edabedda132b497f7af43d8a0577c8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43168ff690a1d17c0d676188335d259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43168ff690a1d17c0d676188335d259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bc7a5327f25bab643e6a3c5c3dc167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bc7a5327f25bab643e6a3c5c3dc167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f79aaf19347d0f2d554e14a3d2c30e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f79aaf19347d0f2d554e14a3d2c30e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d99b585955dc2b07e04c2c36f6d86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e87002604b06dfd2e34b5722641101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af820a1fd4875ee9f937c1fbf32ab4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af820a1fd4875ee9f937c1fbf32ab4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29a1e2bb375faf72f3d76efff845a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29a1e2bb375faf72f3d76efff845a9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c09c329aa4f9c8c2a968e1d39d14e9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6cf5c3c77abebb5a2154b92fd4d322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6cf5c3c77abebb5a2154b92fd4d3228.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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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37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升温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054221.4 2023-08-01 原始取得 

38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刻蚀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2052763.8 2023-08-01 原始取得 

39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真空泵的清洁

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236151.4 2023-08-18 原始取得 

40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晶圆传送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263565.6 2023-08-22 原始取得 

41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刻蚀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2318191.3 2023-08-28 原始取得 

42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单向换气装置

以及阀件分流箱 

实用

新型 
202322394507.7 2023-09-04 原始取得 

43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温度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202322408989.7 2023-09-05 原始取得 

44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光线接收装置

及等离子刻蚀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2427120.7 2023-09-07 原始取得 

45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刻蚀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2644105.8 2023-09-27 原始取得 

46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压力调节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649479.9 2023-09-27 原始取得 

47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气体注入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645552.5 2023-09-27 原始取得 

48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蚀刻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2665825.2 2023-09-28 原始取得 

49  

中芯京城,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半导体物料搬

运系统 

实用

新型 
202322705645.2 2023-10-09 原始取得 

50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蚀刻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801736.6 2023-10-18 原始取得 

51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控制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2833409.9 2023-10-23 原始取得 

52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半导体设备的排放

装置和半导体设备 

实用

新型 
202323192035.3 2023-11-24 原始取得 

53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供水系统及半导体

生产系统 

实用

新型 
202323208504.6 2023-11-27 原始取得 

54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定位调隙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3215670.9 2023-11-28 原始取得 

55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北京德中

福邦智能

科技有限

公司 

一种半导体芯片辅

助包装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3256069.4 2023-11-30 原始取得 

56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监控装置 

实用

新型 
202323371035.X 2023-12-11 原始取得 

57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晶圆盒和晶圆翻转

装置 

实用

新型 
202420344218.8 2024-02-23 原始取得 

58  中芯北方, 一种晶圆传送装置 实用 202420647441.X 2024-03-29 原始取得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5198d4d2af7b3c58e5c805812ebbcc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04edb200f0968504347a68c3cba06f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a2dbced34d769712f38a5cb9a2fd55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a2dbced34d769712f38a5cb9a2fd55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a9b8212124481638d6018b7102f8b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a5a5bc02f7280100a34a38b3e709f8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78d71a5d1a94f84719e5dbfbecf9f0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78d71a5d1a94f84719e5dbfbecf9f0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b9cb07a6bf14585ba8ee1f8bdf03c1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150a86a1025414735ff84cd00ea1c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150a86a1025414735ff84cd00ea1c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9b58c7bdc7882e2bab97a0c998234c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07afe5e3e00a53711d709e430e655e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520b39e91265636bf6e3525353824c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b3726eeca520fca033351b26edd085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73f8037c327780edf7ed8887845d7e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73f8037c327780edf7ed8887845d7e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7bd2b44dcc8738d56d05e12531c14e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a2b5d35996ba70fb7e6c3244b26efe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87457487eaf82cab5cc481577ee3a6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387457487eaf82cab5cc481577ee3a6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62c2c4923823025ecbca9aebf08202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562c2c4923823025ecbca9aebf08202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599bfb229b1a29a5b4aaa8707414dc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2a6c3f00a1f7dfd7c0b66153d9a281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2a6c3f00a1f7dfd7c0b66153d9a281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f6419b45821d8f3babb0b98b9db123c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f55bf055c85b9578c162f0c19f3dc2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f55bf055c85b9578c162f0c19f3dc2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2612dc2108bb6f077c48eaa75f45b05.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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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取得方式 

中芯上海 新型 

59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吸盘组件 

实用

新型 
202420647439.2 2024-03-29 原始取得 

60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自动清洗装置 

实用

新型 
202420725426.2 2024-04-09 原始取得 

61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清洗装置 

实用

新型 
202420815506.7 2024-04-18 原始取得 

62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控制装置及特

殊气体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202420902431.6 2024-04-26 原始取得 

63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清洗装置 

实用

新型 
202421160810.9 2024-05-24 原始取得 

64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温度监测装置 

实用

新型 
202421342342.7 2024-06-12 原始取得 

65  
中芯北方,

中芯上海 
一种氮封系统 

实用

新型 
202421469787.1 2024-06-25 原始取得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北方尚未拥有已获批准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域名 

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北方拥有 3 项已登记备案的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网站域名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 备案日期 

1 中芯北方 

smnchina.com.cn 

smnchina.cn 

smnchina.com 

京 ICP 备 17032143 号-1 2024-07-19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上述知识产权的权属证书、备案、登记或注册证书，

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芯北方的上述知识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

者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不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 

7、 主要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中芯北方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动产融

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网站，截至报告期末，中芯北方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不存在被抵押的情况。 

（六） 中芯北方的重大债权债务 

1、 授信协议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911908c9f654898c2a5c0828221f90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48ee5d0734175614ef3dbbac96fd1e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165b053d1092a4f3ceee6b01555968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6bbb74916e5972ebf383a536747574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b6bbb74916e5972ebf383a536747574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09706527495eb5813bb5cd24660480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c6ae136c4a0147ea7bc925a7df92ae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1ab75add7dbe2d218a5f93bba25fff07.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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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标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目标公司的主要授

信协议情况如下： 

序

号 
受信人 授信银行 合同编号及名称 授信金额（亿元） 到期日 

1 
中芯北

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城支行 
202502010RS013 7.00 

2026 年 4 月

16 日 

2、 重大侵权之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目标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报告期末，目标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借款

合同，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

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七） 中芯北方的税务 

1、 中芯北方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安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芯北方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

下： 

税种 计税基础 税率 

增值税 
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的销项税额，抵

扣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 
13%、9%或 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2、 税收优惠政策 

目标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目标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满足税法的其他相关规

定情况下，可于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止 8 个月期间，目标公司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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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 依法纳税情况 

目标公司所在地的政府主管部门出具了覆盖报告期的信用报告。 

（八） 中芯北方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 经本所律师访谈目标公司相关人员，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zxgk.court.gov.cn/zhzxgk/）、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以及其他网络平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中芯北方不存在涉及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的情况。 

2、 行政处罚 

根据公安机关、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开具的证明文件及目标公司承诺，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对本次重

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中芯北方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中芯北方在报告期内不

存在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六、 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职工安置 

（一） 债权债务处理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系依法

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

人主体，目标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目

标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债权债务的处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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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工安置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该等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目标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

行其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目标公司与其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发生转移。因

此，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  

七、 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 关联交易 

1、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董事黄登山在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担任副总

裁，根据《上市规则》，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此外，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是中芯北方持股比例超过 10%的股东，而另一交易

对方亦庄国投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芯京城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超过 10%的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及亦庄国投均为

公司的关连人士。 

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所涉事项作出决议，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

避了相关关联事项的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就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处理，已经履行了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尚需经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关

联股东在股东大会表决时需回避表决。 

2、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持有中芯

国际 5%以上股份的股东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信

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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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企业将

采取措施规范并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所需或有合理理由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企业将基于

公平公正公开等关联交易基本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交易协议，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适用的《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

细则》等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或配合上市公司履行审议批准程序和回避

表决及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成为中芯国际 5%以上股份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基金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如下： 

“1、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

司将采取措施规范并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所需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基

于公平公正公开等关联交易基本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交易协议，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适用的《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章

程细则》等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或配合上市公司履行审议批准程序和回

避表决及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一致行动人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承诺如下： 

“1、在不对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司将采取

措施规范并尽量减少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与发行人依法签订规范

的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本次 A 股发行后适

用的《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国际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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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等发行人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或配合

发行人履行审议批准程序和回避表决及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该等关联交易均将

基于公平公正公开等关联交易基本原则实施。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 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涉及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中芯国际第一大

股东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并未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主营

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未单独或连同、代表任

何人士、商号或公司（企业、单位），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相关

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企业承诺将不会：（1）单独或与第三方，以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形式从事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具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下简称“竞争业务”）；（2）

如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获得以任何方式拥有与发行人及

其下属企业从事竞争业务企业的控制性股份、股权或权益的新投资机会， 本企

业将书面通知发行人，若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发行人做出愿意接受

该新投资机会的书面答复，本企业或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发行人

及其下属企业除外）在合法框架下尽力促使该等新投资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

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 

3、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本企

业及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低于 5%（不包括本数）；

（2）发行人的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发行人的股票因任何原因暂

停买卖除外）；（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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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属企业’就本承诺函的任何一方而言，指由其（1）持有或控制 50%

或以上已发行的股本或享有 50%或以上的投票权（如适用），或（2）有权享有

50%或以上的税后利润，或（3）有权控制董事会之组成或以其他形式控制的任

何其他企业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以及该其他企业或实体的下属企

业。”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中芯国际第一大

股东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并未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主

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未单独或连同、代表

任何人士、商号或公司（企业、单位），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相

关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承诺将不会：（1）单独或与第三方，以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形式从事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具有重大不

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下简称“竞争业务”）；（2）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获得以任何方式拥有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从事竞争业务企业的控制性股份、股权或权益的新投资机会，本公

司将书面通知上市公司，若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做出愿意接

受该新投资机会的书面答复，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除外）在合法框架下尽力促使该等新投资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

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3、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本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不包括本

数）；（2）上市公司的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上市公司的股票因

任何原因暂停买卖除外）；（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

分自行终止。 

4、“下属企业”就本承诺函的任何一方而言，指由其(1)持有或控制 50%或

以上已发行的股本或享有 50%或以上的投票权(如适用)，或(2)有权享有 5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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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税后利润，或(3)有权控制董事会之组成或以其他形式控制的任何其他企

业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以及该其他企业或实体的下属企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成为中芯国际 5%以

上股份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并未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承诺将不会：以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形式

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3、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本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不包括本

数）；（2）上市公司的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上市公司的股票因

任何原因暂停买卖除外）；（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

分自行终止。”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一致行动人鑫芯（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并未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主营

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未单独或连同、代表任

何人士、商号或公司（企业、单位），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参与、从事相关

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企业承诺将不会：（1）单独或与第三方，以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形式从事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具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下简称“竞争业务”）；（2）

如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获得以任何方式拥有与发行人及

其下属企业从事竞争业务企业的控制性股份、股权或权益的新投资机会， 本企

业将书面通知发行人，若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发行人做出愿意接受

该新投资机会的书面答复，本企业或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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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下属企业除外）在合法框架下尽力促使该等新投资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

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 

3、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本企

业及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低于 5%（不包括本数）；

（2）发行人的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发行人的股票因任何原因暂

停买卖除外）；（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4、‘下属企业’就本承诺函的任何一方而言，指由其（1）持有或控制 50%

或以上已发行的股本或享有 50%或以上的投票权（如适用），或（2）有权享有

50%或以上的税后利润，或（3）有权控制董事会之组成或以其他形式控制的任

何其他企业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以及该其他企业或实体的下属企

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交易对方为规范关联交易，以及为避免同

业竞争所作出的承诺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

次交易不涉及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八、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国际关于本次交易已履

行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2025 年 8 月 30 日，中芯国际披露了《中芯国际关于筹划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购买资产暨关联（连）交易的停牌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停牌。 

2、2025 年 9 月 8 日，中芯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中芯国际依照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3、2025 年 10 月 9 日、2025 年 11 月 8 日及 2025 年 12 月 6 日，中芯国际分

别披露了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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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5 年 12 月 29 日，中芯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中芯国际依照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国际已经履

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中芯国际应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继续

履行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 

九、 关于股票买卖情况的自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5 修订）》等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

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有关知情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负责人、有关知情人员； 

（四）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关知情人员； 

（五）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六）其他知悉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七）前述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 18 岁的

成年子女。 

依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制定了《内

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对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上市公司将于《重组报告书（草案）》披露后向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交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交易停牌前 6 个月至披露本

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披露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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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将于查询结果出具后就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核查并

发表核查意见。 

十、 本次重组的实质条件 

根据《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所律师逐条核查了中芯国际进

行本次重组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重组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重大

重组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实施，符合《证券法》第九条之规定。 

（二）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重组报告书（草案）》，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晶圆代工，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报告期内，中芯

北方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

的情形；本次交易不会出现违反反垄断法律法规的情形；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主

营业务为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中芯国际作为注册在境外的上市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股权，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限制

范围，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2）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中芯国际的股份总数为 8,000,176,909 股，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芯国际的股本总额超过 4 亿股，且社会公众持股比例不低于

发行后届时股份总数的 10%，中芯国际的股权结构和股权分布符合《证券法》《上

市规则》关于公司上市条件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之规定。 

（3）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独立非

执行董事意见及《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重组已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等规定履行了相关资产定价程序，标的资产由具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

的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的

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重组的资产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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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

之规定。 

（4）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出资凭证等相关资料及交易对方出具的调查表，

本次重组中，交易对方均真实、合法持有中芯北方的股权，出资真实、权属清晰，

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也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

禁止转让的情形，且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的标的资

产为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事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四）项之规定。 

（5）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芯北方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

清晰、突出，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将得到明显改善。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

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6）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中芯国际出具的说明等资料，本次重

组完成后，中芯国际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中芯国际第一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继续保持独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之

规定。 

（7） 根据中芯国际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前，中芯国际

已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组织管理制度，组织机构

健全。中芯国际上述规范法人治理的措施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

易完成后，中芯国际仍将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2、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 根据安永出具的《中芯国际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

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中芯国际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芯国际及其现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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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将通过直接持有和经由全资子公司间接持

有的方式，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中

芯国际出具的说明等资料，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

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根据本次重组相关协议、标

的公司提供的资料、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重组标的资

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本次重

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2）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中芯国际出具的说明等资料，标的公

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本次重组不适用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3）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分期发

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本次重组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的规定。 

4、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中芯国际本次重组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74.20 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六条之规定。 

5、 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本次交易项下交易

对方认购股份锁定安排的相关承诺，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三） 本次重组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中芯北方。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标的公司

提供的资料、中芯国际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中芯北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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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集成电路晶圆代工，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

行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整合升级和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市规则》第 11.2 条规

定、《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重组审核规则》第

八条的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二十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四） 本次重组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其适用意见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中芯国际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

信息及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

司不存在《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

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规定的下列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保留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第一大股东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

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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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 号》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在相关各方承诺得以切实履行的情况

下，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重组审核规则》《发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十一、 证券服务机构 

参与本次重组涉及的主要证券服务机构如下： 

证券服务机构 名称 业务许可 

独立财务顾问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法律顾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办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 

审计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51421390A）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已办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 

资产评估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132263099C） 

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交易提供相

关证券服务的资格。 

十二、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主

体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

序；本次重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取得本法律意见书之“四、

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之“（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部分所述的全部

批准和授权后，本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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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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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编号：01F20255971 

致：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中芯国际”）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所

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所已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就本次重组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反映公司自《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变化及相关事宜的最新情况，

本所对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进行了补充核查。基于前述补充和更新核查，

本所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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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重

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

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 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

赖于相关交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前，委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

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

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

有效的授权。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

本所律师已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

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

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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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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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 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进一步取得以下授权和批准： 

1、2026 年 2 月 12 日，中芯国际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已履行国资监管有权单位备案程序。 

3、中芯北方已根据其章程规定批准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转让

标的资产事宜。 

4、香港联交所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 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尚需取得以下

批准和授权： 

1、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其他相关有权机构（如有）批准本次交易。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

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在尚需履行的程序履行完毕后，

本次重组可依法实施。 

二、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情况 

中芯北方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S202511000128”，有效期为三年。 

据此，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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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芯北方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中芯北方的经营范围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芯北方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相关许可、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北方的

业务合法、合规，其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国际进一步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2026 年 2 月 12 日，中芯国际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中芯国际依照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

芯国际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中芯国际应根据本次交易的进

展情况，继续履行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 

四、 关于股票买卖情况的自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芯国际就本次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已完成自查并进行了公告，具体如下：  

中芯国际已对本次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重组停牌日前六个月至

《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查询申请。中芯国际已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披露《关

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本所律师已就本次重组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详见《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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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说明的事项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已披露事项外，《法律意见书》所披露的本次交易其他事项未发生重要变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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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钟  杭                                        

 

 年    月    日 

 

 

 

 

卢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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